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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省级示范创建对象补助资金（2025年第二笔）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省级示范创建对象补助资金（2025年第二笔）

	补助区域
	石鼓镇卿园村、仙夹镇龙水村、吾峰镇吾中村、石鼓镇凤美村、锦斗镇云路村

	资金情况（万元）
	资金总额
	276.55

	
	其中：财政拨款
	276.55

	总体目标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培育形成一批乡村振兴典型样板。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上级补助金额
	拨付财政预算安排补助资金金额
	正向
	等于
	276.55
	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补助示范村的
项目数
	1个受补助示范村，平均每个村的项目数
	正向
	大于等于
	1
	个

	
	
	质量指标
	符合“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求的项目数
	符合“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要求的项目数/总项目数
	正向
	等于
	100
	%

	
	
	时效指标
	完成年度建设内容的项目占比
	受补助示范村按时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正向
	等于
	100
	%

	
	
	社会效益指标
	产生社会效益的项目数
	受补助示范村产生社会效益的项目数
	正向
	大于等于
	1
	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考察群众满意度情况
	正向
	大于等于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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